
2023年方与圆全集感悟(通用6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感悟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感悟，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那么心得感悟
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
的最新心得感悟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方与圆全集感悟篇一

对于现代主义文学，我最敬重的欣赏的作家之一是周树人，
或许对于他，接触的都只是局限于一文文的纸上篇章，但仅
从一纸字迹便可闻名于世，其文采以及才能的高低便不言而
喻了。

而我们了解其人也尽是从《鲁迅全集》开始并作为依据的。
记得第一次读鲁迅的作品是在小学时代，翻看家中前辈的藏
书时发现的一本泛黄色的《阿q正传》，字体还是六七十年代
开始被渐渐习惯的白话文，当时，只要是认识些许字的人大
都能看懂。而小学时代的我是一个很安静的孩子，无聊时我
可以拿起一本喜欢的书在温和阳光下享受整个下午，那时候
看书完全是因为好奇，至今依旧记得初初看啊q时只是一昧的
想了解一个陌生人的非同寻常的故事，而完全不懂其中的任
何寓意。

我喜欢啊q。这是最初的感觉。我不觉得阿q有任何问题，反而
更欣赏他的那份在我当时看来伟大的豁达以及天真的乐观。
对于孩子来说，或者好奇是最大的动力，不管做什么。我以
为啊q最终终会有属于他的一份与众不同的人生，我也好奇当
时的结局，即使当时幼稚的头脑在文字中间早已嗅到不安的
成分，但依旧憧憬和幻想有另一种落幕。

其实说真的，从当初的真实情景来说，在最后为阿q拉上幕帘



时我真的流泪了。好像只是一份同情和悲悯就能把我堕入苦
海，那时的我无比脆弱。可是，当一个纯真的孩子的梦想在
无比憧憬中破灭时，谁也不会怪孩子。所以我开始写作，我
最初的意图也许真的是有这么一份弱小的执着在里面，我要
用手中笔把啊q救活，他那么可怜了为什么还要有如此的结果，
我讨厌鲁迅，他太狠心。

而，就像我们的道路早已被设下了前进的轨道一般，即使讨
厌鲁迅，在后几年也总是不断邂逅鲁迅的作品，在我们的不
期而遇之间，我也开始从象牙塔走出，准备步入另一个未知
的世界，思维在不断的变幻中似乎总是会在某刻发生不可思
议的事，在教科书有意无意的安排下，在啊q过去多年后，我
又一次迷上鲁迅的作品――《孔乙己》。当然，在此时说完
全失去了啊q的影响那是不可能的，相反在过去几年，虽然一
直抵触鲁迅，但在教科书的必修课文上自己被迫接受了更多
的鲁迅思想和文学的同时啊q亦渗入心里，而自己看来，啊q
或许走了，但似乎他的那种自我暗示和转移的方法与执着和
傻傻的话语给了我一种另类的勇气，也许每个人都是如此吧，
只是更多的人没有发现，更多的人却是在逃避，在自我欺骗。
于是，在多年后，我在想，到底谁更可怜。

当然，不管如何我也可怜不了那么多人。因为在啊q后我又看
到了孔乙己，我不敢想象后面了，因为只是啊q就让我留下如
此多记忆，虽然鲁迅先生已逝去，但我知道后世总会有诸如
鲁迅先生的能人才子存在，倘若他日某人直接从新闻报道，
而非小说作品时我们又该如何，我们能如何。于是，生活在
继续的同时，我也希望可以在不断前进的空暇能够看到更多
的人在真正品读啊q和孔乙己之后展现一丝释怀的.笑靥和真
挚的沉思，而不是一声声刺耳的嘲笑，或者一次次饭后闲谈
的无聊话题。

你要知道，我们内心都有一个啊q和孔乙己。



方与圆全集感悟篇二

丘陵如画，山脉连绵；平原如绣，水网交织。那一片澄明如
镜的水乡，或脉脉含情，或盈盈若睇，或淙淙细语，或浩浩
无边。鲁迅就生在这“云千重，水千重，身在千重云水中”
的绍兴。

会稽山麓巍峨的大禹陵，龙山脚下苍劲的越王台，勾践冶金
铸剑的若那溪，秦王东巡望海的秦望山，城南的秋瑾故宅和
畅堂。鲁迅就长在这人文荟萃的江南古镇的绍兴。

月悠悠，复疆载土，尽管城廓更新，日迁月异，而风景依旧，
不减古色古香。会把游人的高山仰止之情，像一瓣心香，一
路燃烧，从远方直到现代。鲁迅就驻足在自古为世所艳称的
绍兴。

许多人因为鲁迅而知道了绍兴，因为鲁迅的文章而了解了绍
兴。

鲁迅的文章就如一杯上好的龙井。初品，觉得生涩难懂，似
乎还有一些浅薄；细细品尝，就觉得愈读愈深，茶味也愈香
愈浓，颇能感慨到先生文章的妙处。

当我陷于《野草》的漩涡中无法自拔之时，鲁迅先生的游移、
偏执、犹疑、叛逆，直至他忏悔般的自剖孤独体验，深深地
震憾着真实。真实，是有力的。有时，面对的是一个世界的
真实还是只是一个人内心的真实？一部伟大的作品，总是超
越时空而魅力不朽。也就如同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对我
们民族国民性的自我批判，是对人性弱点的大暴露，是现实
生活中人们自我审阅的一面明镜。

《药》通过先驱者“要救群众，而反倒被群众所迫害”的悲
剧，体现了鲁迅先生对“先驱者命运”的独特思考，刻画了
国人的精神面貌。草园里美女蛇的故事，社日狂欢的“无



常”鬼世界，风流四散的《语丝》，盛极一时的《新青年》。
这些常以一种倔强粗砺的质感出现的文字蕴涵着深切的悖论
着。

他坚实的良心、非凡的阅历和冷峻的观察，是他超然同时代
人的前提，有着难得的热情和冲动，却被囚困于死寂的技术
官僚生涯和沉静的浙江会馆中；他有着陀夫妥耶夫斯基的圣
徒心肠，却被无数的敌对者、背叛者和自封革命者粗笔勾勒
为有着怪癖的、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道德说教者；他有着
足以批判整个世界且构建新世界的文学本体能力，却被文坛
上的无聊是非剥夺去了无从挽回的时间。

仿佛读鲁迅的书是一次心路旅程，透过迷朦，愈来愈年轻，
愈来愈本真，愈来愈好奇，也越来越体昧出他的深邃痛彻和
博大情怀。我的心灵在这又绝对是必然的行进中洞悉文辞隐
约的奥秘，直面目前的惨淡人生。感觉前面始终有一个巨大
存在在催促我，催促我不停息自己的追求。

鲁迅曾经“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曾
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曾经“勇者
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说到
底，鲁迅是在绝望中仍在挣扎的人。这些言语总在我放松自
己的时候提醒我沉沦的可能，刺激我的平凡宁静，使我常有
一个警惕反省的内心。

方与圆全集感悟篇三

很早以前就听人介绍过《狼道全集》这本书，惜于书店没有
这本书买，这次去商场逛书店时有幸买到了这本书阅读。

《狼道全集》是著名的畅销书作者王宇的又一得意之作，此
书是一本全面解读狼的书籍，书中展示了一些狼的纪律、狂
野、多变、忍耐、意志及策略，从多方面引用狼道对人道进
行了最完美的诠释。书中通过一些古代的、现代的，企业的、



个人生活的生动事例，全面地为我们解读了狼的性格、狼的
智慧、狼的生存哲学，给我们工作、生活以启迪。

单从个人来阐述人生哲理，该引用狼的精神，学会自强不息，
奋力拼搏，学会在逆境中求生存，现在的社会不管哪个行业
都是优胜劣汰的。

做任何事情都该给自己树立目标而才会产生动力；人生的道
路总是坎坎坷坷，人生遭遇各种挫折是必然的，而我们要做
的是用中庸的心态来面对。

使自己做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人，并不是一直缅怀着失败。特
别是现在80后的年青人更缺少生活中的磨练，对于挫折我们
该坦然面对，在挫折面前一定要充满自信，坚信自己的信念
是正确的。生活中强者与弱者的区别在于一经挫折就退却做
了懦夫，而强者在经历了第一百次挫折的时候，便开始第一
百零一次的冲击。书中引用了多个经典范例告诉我们应该具
备愈挫愈勇的精神面对人生。

狼的生存，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坚强地创造生存空间；狼的
团体，就是在充满争斗的对手中组织强大的团队力量；狼的
智慧，就是在强者之列不断竞争、超越。cdc是个大家庭，这
个大家庭不仅要有狼的团结精神，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要像
狼一样有强烈的生存意识、野性拼搏意识，以“狼群杀阵”
般整体配合与分工协作，靠集体智慧和力量打造属于我们自
己的超级团队。

通过对《狼道全集》的阅读，可以学到团队竞争中所需要的
一些智慧，比如合作、分工、策略、沟通、危机意识、消化
能力……狼是最具有团队精神的兽群，他们的力量来自于团
队，团队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同样的道理，单位要生存要
发展也应该奉行狼道准则。工作中我们也应分工协作，团结
一致，在协作中遵循自己做事、做人的规则，用铁一般的纪
律来约束自已。狼的忠诚、交流、合作、坚韧的精神是值的



我们每一位成员在工作、生活中学习的。

在这个社会中，办事实、干大事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只有相互合作，发扬狼道精神，发扬狼道文化，才能拥抱成
功，才能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

方与圆全集感悟篇四

秋风瑟瑟的日子，漫步蛟河的红叶谷，不知道是大自然放飞
了我的感情，还是淤积在心中的闷气终于有了释放的机会;按
我平常的体力，说什么也是疯狂不了那么整整一天的时间的。
等到晚上回到家，我还真的觉得有些累了;洗了澡躺倒在床上，
不觉就进入梦乡，好久时间了，我还没有过就这样在几分钟
的时间里就进入了梦乡。

不知道是因为太累的缘故，还是因为在自然里一下子找到了
心灵的感觉;我竟然还能做梦，而且梦到了满山遍野的鲜花，
梦到了在山花中有一位老者，当我走近一看，原来是鲁迅先
生;他朝我笑了笑，要知道，在我的印象中，他老人家还从来
没有笑过。大概是因为这么奇怪的一笑，竟然把我从睡梦中
给惊醒过来。睁开眼睛，发现已经到了后半夜，我不知为什
么却没有了睡意。

梦里能看见鲁迅先生，这可是我多年没有遇到过的情形;不过
在我的人生理念中，鲁迅可是给我难以估量的影响，给了我
无法想像的动力。我悄悄起床，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关于鲁迅
的书，又悄悄的回到床上。其实这也就是一种心境，对于鲁
迅先生我是不需要什么书去借助回忆的;但多少年了，这就是
一种习惯，不论去想什么，总是喜欢手中拿着一本相关内容
的书。

到底鲁迅先生是什么时候进入我的视野，我现在已经记不清
是什么时候了，不过读鲁迅的文字好像还是从祥林嫂开始的;



当时读鲁迅的文章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一种厚重，而且是
从未有过的那种厚重。在那个算是小说的故事中，我记住了
贺老六，记住了祥林嫂，记住了阿毛，当然还有那个不让祥
林嫂去端祭品的老爷。说来也就是奇怪，读鲁迅的文字尽管
当时还不能理解其内涵，可是却能记住故事的一切;不知道是
鲁迅笔下有什么特别的魅力，还是因为他所塑造的人物总能
给人心灵的震撼;总之，喜欢鲁迅我就是从祥林嫂开始的。

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开始阅读鲁迅的杂文，开始走进鲁
迅先生的精神世界;尽管我知道鲁迅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
在他的身上孕育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一种人文情怀;要真正
走进他的精神世界，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知道是在初中，还是在小学，我们的课本上有鲁迅先生一
篇为了忘却的纪念，当时这篇文章是在老师的解读中进行领
会的;那个时候我的心灵还不象现在这么的完善，还不象现在
这样的具有冲击力;当时只是感觉鲁迅有一种时代的精神，有
一种敢于直面社会的人伦勇气。不过后来我读到了鲁迅的阿q
正传，终于开始了对一代文化伟人的追求之旅。

关于阿q，在他走到这个世界以来，论说的文字恐怕已经没有
办法去进行统计和归纳了;不过对于这篇小说我却读过不知道
已经有多少回了，对于阿q我也不知道思考了多少次;因为就
是这样的一个人人仿佛都唾弃，仿佛都嗤之以鼻的市侩小人
物，竟然能融进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我不知道鲁迅是怎么想着构思出这么一个可怜的人物形象;但
是我却隐隐的感到，他之所以当年能弃医从文，之所以为了
一种信念和自己的同胞兄弟 反目为仇，就是因为，他知道，
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已经有了一种让社会无奈和哀叹的细胞;他
想诊治，可他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单薄，知道一个民族从远古
走来自然是因为有它走来的理由;所以，鲁迅一生都不能让自
己从自我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不然他是不会给自己的杂文小集
取名叫呐喊的。



到处给人说他就是“革命党”，结果人家要杀“革命党”，
自然他就被砍了头;可悲的是，就在被砍头的路上，还生怕别
人说他不象“革命党”，还想着小尼姑的大腿是那么的美妙。
就是在砍头的契约上画押的的时候，他还是那么的认真，那
么的小心，生怕自己把圆圈画不圆，生怕被别人笑话。

阿 q就是这样的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不过当年鲁迅写出这样的
传世之作，却纯粹是一种偶然;因为这样的文字他是以连载的
方式，随写随发，最后就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我记不清楚
是在哪里，鲁迅曾经说过，当时他没有安排阿q去死，可是写
到后来，他觉得阿q不能再活下去了，于是只能安排这样的结
局。阿q是应该死掉的，也许在鲁迅先生的潜意识中一直就有
这样的愿望;可是做为艺术形象的阿q是死掉了，可是在现实
生活中，阿q这样的人物仿佛现在不但没有绝迹，反倒多了起
来。我想，如果鲁迅先生能活到今天，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
感慨。

后来我买了一套鲁迅全集，没事情的时候总喜欢翻翻，不知
不觉我就这样走进了鲁迅所构设的那个世界。有时候我也知
道，就凭自己现在的这点能耐，就凭自己现在的这点积淀，
要想领悟鲁迅，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不过读了多年鲁迅的
书，说在我的灵魂中没有烙上什么印记，那也是不可能的;记
得鲁迅不知在那篇文章中说:“在我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
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本来很是平常的描述，可是用
这样的方式来传送自己的一种心境的文字，好多年了，一直
就深深的印刻在我的心里。记得也曾听到过有些文化界的高
人诠释过这段文字，尽管觉得他们说的似乎也有道理，但我
总还是觉得诠释的过程本身就有许多美中不足。因为鲁迅在
写出这样的文字的时候，也许没有刻意，就是自己原始心境
中感情的一种自然流露。

“在这个世界上本来是没有路的，但人走的多了也就成了路。
”其实这就是一个特别浅显的道理，但是从鲁迅的笔下写出



来，就能给人留下无与伦比的震撼。也许这不光是文字的力
量;也许这之中有着一种对生命的认可。我在过去写的许多文
字中都曾经引用过这段话，每次用到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而
且带来的效果也不一样。大概中国的文字就有这样的精妙之
处，或者说，是鲁迅赋予了中国文字一种新鲜的生命和活力。
反正，尽管我现在很难完整的记起鲁迅的那篇文章，但是，
在我那些不成器的文字中自己多多少少也能感觉到鲁迅留给
我的痕迹。

有人说，鲁迅很有反叛精神;在鲁迅的人生轨迹中，我们也许
能够看到一个穿着长袍的老人，一支接一支的吸着烟卷;尽管
最后他结束生命的方式和这些可恶的香烟有关系;不过我想他
老人家一定不会后悔，一定不会让自己的生命沉沦在一种烟
雾缭绕的梦境之中。我知道，现在研究鲁迅的人很多，而且
还有不少是因为鲁迅而成了著名的学者和专家;但是鲁迅留下
的就是他的那些传世的文字，也许是可知可感悟，永远也无
法去用语言来表述。因为任何传世的东西都有其深奥的理由
在里边，都有其不可知的玄妙令人神往。

鲁迅的婚姻也曾留下遗憾，尽管后人用他和自己的学生许广
平的爱情故事在诠释爱情的伟大;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
从鲁迅留给我们的他的那些照片的脸上看到一种苦难和哀愁。
有人说，这是一张忧国忧民的脸，但是我却一直无法说服自
己去认同这样的观点。也许在鲁迅的心灵深处，还有另外的
一种感情惆怅。因为在他留给我们的那些文字的背后总是有
着一种让人无法解读的隐痛。

鲁迅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鲁迅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现象;本
来在我的心目中，鲁迅应该属于中华的文化，中华的精神;可
是，也许是我们的这个社会留驻这样的伟人时间太长，也许
是我们今天有不少的人也想让自己成为鲁迅笔下的阿q先生;
竟然莫名其妙的设想起来，如果鲁迅能活到今天，那么会是
个什么样的结果? 过去我说过，历史不能重复，历史更不能
假想;今天我仍然还是这样的观点;鲁迅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



代的产物;就和今天不可能出现鲁迅这样的人物一样。大家的
心意我明白，是想用鲁迅来阐释当今社会的一种无聊;可是这
样对鲁迅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因为我们生存的世界发展到
今天，留下的就是我们这些无聊的饿庸人。如果现在要用一
个庸人的心理感受来诉说鲁迅伟大的一生，也许我们的这个
社会还就真的没有了希望。

听说鲁迅的后代为了鲁迅的著作版权到处和出版社打官司;我
没有去考证过这些消息的来源是否可靠;不过我想，把一个属
于中华的财富不管怎么样的归到个人的名下，都是对鲁迅精
神的最大亵渎。我想，鲁迅没有想着自己死后还要给自己留
下什么;如果真的有了这样的想法，也许今天我们看到的鲁迅
全集恐怕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有人也曾探讨过李白为什么后人都是
庸人的原由;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因为李白嗜酒如命，破坏了遗
传基因，所以?。也许这是对的，因为这是科学;也许没有根
据，因为李白的后人没有再留下李白那样伟大的诗章。不过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属于人类的伟人是不可能复制
的;说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纯属扯淡。

不觉间，我看遮挡着窗帘的窗子，才发现真的东方已经鱼肚
白了:“我想到了鲁迅先生，想?”

方与圆全集感悟篇五

这是完整的读下来的第一本三毛的书，以前零散的看过一些
文字，如沙漠观浴记一类的，但是我肯定是可以归类为“只
看过很少三毛作品，并了解也很少”的那一类人。

所以这里也只是记录一些自己的感受，其实是无关“评论”
二字的。



这本书是三天读完的，在国大午正午安静的阳光里，填饱肚
子拿着自习的书本跑到中文图书馆，然后在书架上翻出这本
书，继续安静的读下去。

因为书的内容也并不完全连贯，在我的观感里，前面都是三
毛讲自己的感情，最开始几篇小文里是对父母的爱，对朋友，
对世界的爱。后面大段大段梦境和现实，全是围着荷西转的，
那已经不是当下这个“爱”字可以表达的感情。看到那些文
字，想象着那个当时尚且是女孩子，签下婚约时以笃定“没
有退路”的女子；那个在看不见丈夫的时刻，就会蔓延出无
尽恐慌的女子；那个买了水果去海边，对着丈夫灿烂的笑的
女子；那个抱着墓碑哭泣，而后又一遍一遍的刷漆的女子，
几番感慨，甚至大为羡慕，只觉得仿佛世界上再没有人可以
爱的这样纯粹，歇斯底里而又带着自成一体的优雅和从容。

其实如果昨天写上面那段话，也就是没看后面三分之一左右
的书的时候，可能会写得更为感性，记得当时自己还感慨
过“就算现在给自己以三毛的心境，亦无那份境遇和幸运”，
觉得那是一个，深情（这不很恰当，可我实在找不到词了）
女子在大漠那样的环境之中创造的现实版童话。然而今天读
到西沙两次拜访三毛之后的记录，突然明白所谓情深似海则
可以把现实变成童话只不过是自己花痴一般的设想而已。她
所获得的那些敬爱，做事情的从容有力，自然而然的得体和
大方，当然不同于很多韩剧里面或世家或贵族一样的教育，
却也一定有自己的经历和磨练。再读到后来她和沈君山的对
话，更是全盘打翻之前的感受……她何止不单纯，她的思维
简直清晰到彪悍。或许在我的认识里单纯和幼稚有几分接近。
但至少我相信单纯的人在严密的逻辑思维推导下往往会很快
的相信，而不是井井有条的拿着自己旗帜鲜明的观点作比对。
以后若有机会，要再好好读读三毛生平方面的书，虽然还没
开始看她的作品，却多少有点体会到为何那么多人称她为谜
一样的女子了。

只是想抹一把冷水，拍拍自己的脸，告诉自己不要做单纯一



世亦美好一世的美梦。三毛，不，陈懋平，本身有着太多的
强大，而笔名三毛下面，只是拿给大家看的，当然也是真实
的，她痴情、无忌、我行我素而快乐从容的一面罢了。我们
或许可以欣赏一个人的一个侧影，却绝不可能只拿一个平面
画卷作为立体雕塑的目标。

方与圆全集感悟篇六

看完后除了震撼还是震撼！

大刘带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他那恢宏的世界的建造，更是他
那冷静、直白而又严谨的文笔，令我重新思考了“人”存在
的方式与价值，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宇宙的未来。

我们生活在宇宙中，然而，宇宙中最轻描淡写的就是时间，
几百亿光年的时间就可能变成几十天，那我们短暂的几十年
不过是沧海一粟、白驹过隙罢了。

程心最后就差一步就能看到心系她几个世纪的云天明，可就
差这一步，几百亿光年过去了，云天明终究是错过了。第一
次快死之时，他送给了程心一颗星星，改变了程心的人生，
几百亿光年后，在程心的星星上，程心又得到了几百亿光年
前的云天明送给她的宇宙，得以安全无忧的生活。

感恩大刘的《三体》，让我有幸站在上帝的视角冷静公正的
看宇宙的命运与各类人的命运，从而审视自己的命运。不管
明天会怎样，我永远珍惜看重今天！


